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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新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重要提示：

●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29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并继续被

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股票停牌的公告》，公司股票于 2026 年 4 月 30 日开市起被实施退市

风险警示。若公司出现《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6 年修订）》第 10.4.18

条第（六）项规定的情形，公司股票存在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利安达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的 2025 年度审计报告包含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

在重大不确定性的表述。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6 年修订）》第

9.4 条第（六）项规定：“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

值，且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股票交易被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0.4.10 条规定，上市公司因触及

第 10.4.1 条第六项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期间，公司应当每月披露一次股

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在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当年会计年度结

束后一个月内，披露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并在该月首次披露风险提示公

告后至该年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披露前，每十个交易日披露一次风险提示公告。本次公告为

公司第一次风险提示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一、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原因

雄安新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29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交

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并继续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股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号：2026-029），2025 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出具了否定意见，且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中兴财光华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否定意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2026 年修订）》第 10.4.1 条第（六）项规定：“连续两个会计年

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或者未按照

规定披露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6 年修订）》第 10.4.18 条

第（六）项规定，上市公司出现“因触及第 10.4.1 条第六项情形其股票交易 被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首个会计年度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

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或者未按照规定披露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

情形，深圳证券交易所将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交易。

如公司 2026 年度出现上述情形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将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交

易。

二、重点提示的风险事项

（一）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基本情况

雄安新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利安达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否定意见，且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被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否定意见，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6 年修订）》第 10.4.1 条第（六）项规定：“连

续两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

告，或者未按照规定披露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

市风险警示。

（二）公司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后续整改及措施

1、公司十分重视内部控制报告中反映的问题，全面梳理内控缺陷，强化风

险管理与内控体系建设，完善内控制度，加强内控审计监督，促进公司各项经营

活动规范运行，重点规范对外投资、资金支付、应收款项、财务报表编制列报、

财务核算等关键环节，保障内控有效执行，提升风险防控能力。

2、公司持续推进内部控制的全面自查与优化工作，在执行层面，确保已整

改事项、已修订完善的制度、流程得到有效执行；在监督层面，公司审计委员会



要求公司管理层深入剖析内控缺陷成因、抓紧时间整改并切实汲取教训。针对内

部控制报告被出具否定意见的实际情况，公司将积极吸纳制度建设、流程优化、

风险识别等方面的专业意见，推动内控管理向专业化、规范化升级，持续健全完

善公司治理架构，全面提升经营管理合规水平与风险管控能力，力争尽快消除相

关事项的不利影响。

3、针对 2025 年度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否定意见的内控审计报告所涉事

项，公司已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着手开展追溯调整以前年度会计报

表的财务工作，确保财务信息的真实、准确。同时，加强对财务人员在会计准则、

政策理解及实务运用方面的培训，提升其专业水平与管理能力，确保财务核算的

规范性。

4、针对 2025 年度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否定意见的内控审计报告所涉事

项，公司管理层继续督促普益石家庄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基金

管理人就相关事项与中能（天津）智能传动设备有限公司进行沟通，并要求基金

管理人河北诺安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穷尽合法途径，切实维护投资人权益。

根据基金管理人的告知，天津市宝坻区人民法院于 2026 年 5 月 7 日，就普益石

家庄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与中能（天津）智能传动设备有限公司，

天津新能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一案出具了（2026）津 0115 民

初 5745 号《受理案件通知书》。公司将持续强化投后管理，严格执行《对外投

资管理制度》相关规定，建立对外投资项目的动态跟踪和定期报告机制，确保对

参股公司重大事项的及时知情与决策。

5、公司将持续加强与监管部门的沟通与联系，及时了解监管政策和监管要

点，主动向监管部门汇报整改进展，并认真听取监管部门的意见和建议，确保公

司经营运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定要求。

（三）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基本情况

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利

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的 2025 年度审计报告包含公司

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的表述。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2026 年修订）》第 9.4 条第（六）项规定：“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审计报告显示公司



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股票交易被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四）公司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后续整改及措施

1、强化全面预算与经营考核，严控费用支出；科学统筹资金，加快应收账

款与存货周转，提升资金使用效率与盈利能力。

2、公司将紧跟生态环保政策导向与市场需求，积极研究新型环境治理模式

及客户痛点，充分利用绿色产业融资政策，挖掘存量资产增效与新环保应用场景

机会，优化业务结构。

3、全面梳理现有存量资产，加大回款力度，对效益不佳、长期闲置以及未

来协同效应较差的资产进行处置或清算，降低管理成本；提升财务管理水平，多

措并举降低负债，优化资产负债结构，提升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三、历次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0.4.10 条规定，上市公司

因触及第 10.4.1 条第六项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期间，公司应

当每月披露一次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在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

风险警示的当年会计年度结束后一个月内，披露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

公告，并在该月首次披露风险提示公告后至该年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披露前，每十

个交易日披露一次风险提示公告。

本次公告为第一次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

四、其他事项

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有关

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雄安新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二日


